附件2：
诚信承诺书

本人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                    ，拟聘用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。本人已了解公益性岗位相关政策，并知晓公益性岗位是阶段性援助岗位，协议期满后自主择业。现承诺如下：
本人在申请公益性岗位就业时未与任何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（劳务协议）、未在任何单位缴纳社会保险（养老、医疗、生育、工伤、失业）及住房公积金，非在读全日制在校生，未办理注册个体、企业工商登记（含法人、股东、董事、监事、财务负责人等），未办理创业担保贷款（原小额担保贷款），未通过其他形式实现稳定就业。
本人无刑事处罚、治安行政处罚或违法犯罪记录，报名提供的书面证件材料均真实有效、对应一致、国家认可。
上述若有不属实的情况，均按取消本人“公益性岗位”录用资格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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